
黄陂区烟草制品零售点排队轮候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的公平公正，进一步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市场容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根据《黄陂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全区范围内符合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申请人在其所申请的市场单元零售点现存数量达到上限的情形下进行排队轮候管理。
第三条 排队轮候办法的实施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黄陂区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区局），对全区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对象排队轮候工作进行统一管理服务，负责建立全区统一的排队轮候名册及排队轮候信息的及时公示并告知。

第二章排队轮候规则
第五条卷烟零售点的市场单元，按照合理布局规划和政府行政区划，将辖区分为17个一般区域单元和10个特殊区域单元。一般区域单元具体为：长江新区（原黄陂区辖区）、祁家湾街、横店街、天河街、滠口街、前川街、盘龙城开发区、汉口北管委会、蔡店街、姚家集街、长轩岭街、木兰乡、李家集街、罗汉寺街、蔡家榨街、王家河街、木兰山风景区服务中心；特殊区域单元具体为：四季美农贸城、新华南海鲜市场、四季丰华食品城、天河机场T3航站楼东区、天河机场T3航站楼西区、天河机场T3航站楼到达厅、天河机场T3航站楼出发厅、天河机场T3航站楼交通中心、天河机场T2航站楼出发厅、天河机场T2航站楼登机口。
雪茄烟专营零售点不分市场单元，但辖区内不得超过8户。雪茄烟专营零售点现存数量达到上限时，进行排队轮候管理。
第六条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经审核合格后，按照接收先后顺序安排实地核查。经实地核查，对符合申办条件且市场单元内有办证额度数的申请，根据受理申请的先后顺序，按承诺时限要求及时办结并发放零售许可证。
第七条 经实地核查，对符合办证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因经营地址所处市场单元办证额度达到上限的，工作人员应履行告知义务，告知申请人排队轮候制度以及目前参与排队轮候申请人的数量。
(一）申请人愿意参加排队轮候的，则登记录入排队轮候名册，按申请时间先后确定排队轮候次序。并根据《黄陂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要求进行排队轮候，详情可拨打我局咨询热线（电话：85926028，热线开放时间：工作日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或在我局行政服务大厅（黄陂区前川石阳街110号）服务窗口咨询工作人员。
（二）申请人主动撤回申请的，受理终止，退回其提交的申请；线上退回申请的，说明退回理由，如“经与申请人联系确认，现予以退回申请。”
第八条 经实地核查，对不符合申办条件的申请，现场退回申请人，并告知其理由，流程终止，不纳入排队。
第九条 登记建档的申请人在登记排队期间，因无证经营烟草专卖品被相关部门查处的，以及无法联系到申请人的，取消其登记建档等候排队资格。
申请人主动放弃轮候的，需得到其明确答复，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痕迹化证明材料《自愿撤回情况说明》的留存备查。    
第十条 每月第5个工作日之前，区局制作当月各市场单元可以申办零售许可证的申请人名单及最新的排队轮候申请人名单，在政务服务公告栏或对外网站上公布。
排队轮候申请人名册经公布后，申请人放弃排队轮候或申请人放弃申办导致自动丧失排队轮候资格，又再次提交申请的，视同首次申请重新排队轮候。
第十一条 辖区内如有新办指标的，按对外公示先后顺序办理。工作人员应及时通知可办证的排队轮候申请人，具体通知内容如下：“尊敬的XXX（先生/女士），您好。您在我局排队轮候办理的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业务，因营业地址所在区域有新增烟草制品零售点指标。依据《黄陂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于XX年XX月XX日进行公示。请自收到信息之日起5日内向我局提交办证申请，逾期未申请的，视为放弃申办。详情可拨打我局咨询热线（电话：85926028，热线开放时间：工作日上午08：30-12：00,下午14：00-17：00）或在我局行政服务大厅服务窗口咨询工作人员。”

第三章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适用排队轮候对象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黄陂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的申请人。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三条 本办法指中的“内”“之前”包含本数，5日指5个自然日。（“元旦”、“春节”、“清明”、“五.一”、“十.一”放假时间及收到信息当日不计算在内）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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